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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  

壹 、 被 糾 正 機 關 ： 財 政 部 。  

貳 、 案    由 ： 有 關 義 務 人 死 亡 之 土 地 增 值 稅 違 章 罰 鍰 之 執 行 ， 雖 無 法 律 明 文 規 定 ， 惟 財

政 部 無 視 司 法 機 關 之 解 釋 ， 逕 以 函 釋 之 方 式 認 定 該 已 確 定 之 行 政 罰 鍰 為 公

法 上 之 租 稅 債 務 ， 或 依 據 行 政 執 行 法 第 十 五 條 之 規 定 ， 或 類 推 適 用 刑 事 訴

訟 法 有 關 罰 金 執 行 之 規 定 ， 而 移 送 相 關 執 行 處 強 制 執 行 ， 有 違 憲 法 第 十 九

條 租 稅 法 律 主 義 之 本 旨 ， 嚴 重 侵 害 人 民 之 權 益 ， 核 有 違 失 ， 爰 依 法 提 案 糾

正 。  

參 、 事 實 與 理 由 ：  

按 民 法 第 一 千 一 百 四 十 八 條 規 定 ： 「 繼 承 人 自 繼 承 開 始 時 ， 除 本 法 另 有 規 定 外 ， 承

受 被 繼 承 人 財 產 上 之 一 切 權 利 義 務 ， 但 權 利 義 務 專 屬 於 被 繼 承 人 本 身 者 ， 不 在 此 限 。 」

又 行 政 罰 鍰 係 國 家 為 確 保 行 政 法 秩 序 之 維 持 ， 對 於 違 規 之 所 為 人 所 施 之 財 產 上 制 裁 ， 而

違 規 行 為 之 行 政 上 責 任 ， 性 質 上 不 得 作 為 繼 承 之 對 象 。 如 違 規 行 為 人 於 罰 鍰 處 分 之 行 政

訴 訟 程 序 中 死 亡 者 ， 其 當 事 人 能 力 即 行 喪 失 ， 尚 未 確 定 之 罰 鍰 處 分 ， 對 該 違 規 行 為 人 喪

失 繼 續 存 在 之 意 義 而 失 效 。 又 被 繼 承 人 補 徵 贈 與 稅 部 分 ， 屬 公 法 上 之 租 稅 債 務 ， 基 於 繼

承 之 法 則 ， 固 應 由 繼 承 人 即 原 告 等 負 清 償 之 責 。 惟 罰 鍰 部 分 ， 不 論 為 行 為 罰 或 漏 稅 罰 ，

均 係 對 受 處 分 人 之 違 章 行 為 加 以 處 罰 ， 具 有 專 屬 性 ， 被 繼 承 人 既 已 死 亡 ， 受 處 分 之 主 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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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 不 存 在 ， 且 對 已 死 亡 者 再 作 懲 戒 性 行 為 亦 無 實 質 之 意 義 （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八 十 九 年 判 字

第 二 五 五 六 號 判 決 、 九 十 年 裁 字 第 一 一 一 一 號 裁 定 、 九 十 一 年 裁 字 第 二 三 ○ 號 裁 定 ） ，

合 先 敘 明 。  
本 件 彰 化 縣 稅 捐 稽 徵 處 於 八 十 八 年 三 月 六 日 以 陳 訴 人 之 母 潘 劉 秀 蘭 女 士 違 反 土 地 稅

法 第 五 十 五 條 之 二 等 規 定 ， 裁 處 罰 鍰 新 台 幣 二 百 六 十 餘 萬 元 。 又 因 潘 劉 秀 蘭 女 士 遲 誤 提

起 訴 願 之 法 定 期 限 ， 致 罰 鍰 處 分 確 定 。 雖 經 提 起 再 訴 願 及 行 政 訴 訟 ， 均 遭 駁 回 。 彰 化 縣

稅 捐 稽 徵 處 於 八 十 九 年 五 月 三 十 日 移 送 法 務 部 行 政 執 行 署 彰 化 執 行 處 強 制 執 行 後 ， 潘 劉

秀 蘭 女 士 於 同 年 十 月 二 十 六 日 行 政 訴 訟 程 序 中 死 亡 。 彰 化 縣 稅 捐 稽 徵 處 即 依 據 民 法 第 一

千 一 百 四 十 八 條 之 規 定 ， 對 潘 劉 秀 蘭 女 士 之 繼 承 人 （ 即 陳 訴 人 ） 補 單 徵 稅 ， 並 移 送 執 行

處 續 行 強 制 執 行 。 陳 訴 人 自 八 十 九 年 起 多 次 向 財 政 部 陳 情 免 予 執 行 及 免 對 繼 承 人 固 有 財

產 執 行 ， 皆 未 獲 准 ， 爰 指 稱 財 政 部 未 區 分 「 罰 鍰 」 與 「 租 稅 債 務 」 之 不 同 ， 將 性 質 上 不

得 為 繼 承 標 的 之 罰 鍰 解 釋 為 公 法 上 之 租 稅 債 務 ， 並 要 求 渠 等 繼 承 人 就 該 罰 鍰 負 清 償 責 任

等 情 。 案 經 本 院 分 別 向 財 政 部 及 所 屬 彰 化 縣 稅 捐 稽 徵 處 等 機 關 調 卷 ， 並 邀 集 學 者 專 家 ，

召 開 諮 詢 會 議 ， 審 酌 司 法 實 務 等 之 見 解 ， 茲 將 本 院 之 意 見 臚 列 如 下 ：  

一 、 財 政 部 逕 以 函 釋 認 定 已 確 定 罰 鍰 為 公 法 上 之 租 稅 債 務 ， 進 而 對 繼 承 人 之 固 有 財 產 強 制

執 行 ， 既 無 法 律 依 據 ， 又 無 視 司 法 機 關 之 解 釋 ， 有 違 憲 法 第 十 九 條 租 稅 法 律 主 義 之 本

旨 ， 誠 有 違 失 。  

財 政 部 針 對 本 件 認 為 納 稅 義 務 人 逃 漏 稅 或 違 反 稅 法 作 為 或 不 作 為 義 務 ， 應 裁 處 罰



 

三

 

鍰 之 規 定 ， 在 裁 處 確 定 前 ， 固 具 有 一 身 專 屬 性 ， 惟 於 裁 處 確 定 後 ， 即 具 有 財 產 性 ， 而

不 具 一 身 專 屬 性 ， 屬 公 法 上 之 租 稅 債 務 ， 即 得 為 繼 承 之 標 的 （ 八 十 九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六

日 台 財 稅 字 第 ○ 八 九 ○ 四 五 七 七 三 四 號 函 、 九 十 一 年 五 月 十 七 日 台 財 稅 字 第 ○ 九 一 ○

○ 二 五 ○ 五 ○ 號 函 及 同 年 七 月 二 十 二 日 台 財 稅 字 第 ○ 九 一 ○ 四 五 三 八 一 三 號 函 ） 。 又

彰 化 縣 稅 捐 稽 徵 處 並 於 九 十 一 年 十 二 月 四 日 函 復 本 院 表 示 ： 本 案 被 繼 承 人 潘 劉 秀 蘭 女

士 生 前 土 地 增 值 稅 違 章 欠 稅 ， 繼 承 人 自 應 依 民 法 第 一 千 一 百 四 十 八 條 及 稅 捐 稽 徵 法 第

十 四 條 規 定 ， 承 受 被 繼 承 人 財 產 上 之 一 切 權 利 、 義 務 ， 就 未 清 繳 之 土 地 增 值 稅 ， 負 繳

納 義 務 云 云 （ 彰 稅 法 字 第 ○ 九 一 ○ 一 四 三 八 七 七 ○ 號 函 ） 。  

按 公 法 上 金 錢 給 付 義 務 ， 通 常 不 具 一 身 專 屬 性 ， 而 具 移 轉 性 ， 得 依 據 民 法 第 一 千

一 百 四 十 八 條 之 規 定 ， 作 為 繼 承 之 對 象 。 惟 罰 鍰 係 對 違 規 之 所 為 人 所 施 之 財 產 上 制 裁 ，

現 行 實 務 及 一 般 通 說 皆 認 為 具 有 一 身 專 屬 性 ， 不 得 作 為 繼 承 之 對 象 。 未 確 定 罰 鍰 處 分

之 違 規 行 為 人 死 亡 時 ， 依 據 前 述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之 見 解 ， 該 處 分 對 該 違 規 行 為 人 喪 失 繼

續 存 在 之 意 義 而 失 效 。 然 而 罰 鍰 處 分 確 定 後 ， 財 政 部 卻 認 為 該 確 定 罰 鍰 處 分 之 性 質 ，

已 由 一 身 專 屬 性 ， 轉 化 為 財 產 性 ， 即 屬 公 法 上 之 租 稅 債 務 ， 得 依 據 民 法 第 一 千 一 百 四

十 八 條 之 規 定 ， 作 為 繼 承 之 對 象 。 惟 查 罰 鍰 之 處 分 確 定 後 ， 其 性 質 為 何 會 由 一 身 專 屬

性 ， 轉 化 為 財 產 性 ？ 其 法 理 及 相 關 法 令 依 據 又 為 何 ？ 等 問 題 ， 財 政 部 並 無 法 提 出 明 確

之 說 明 。  

又 稅 捐 稽 徵 法 第 十 四 條 規 定 ： 「 納 稅 義 務 人 死 亡 ， 遺 有 財 產 者 ， 其 依 法 應 繳 納 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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稅 捐 ， 應 由 遺 囑 執 行 人 、 繼 承 人 、 受 遺 贈 人 或 遺 產 管 理 人 ， 依 法 按 稅 捐 受 清 償 之 順 序 ，

繳 清 稅 捐 後 ， 始 得 分 割 遺 產 或 交 付 遺 贈 。 」 係 有 關 稅 捐 課 徵 程 序 或 技 術 上 之 規 定 ， 尚

非 可 據 以 為 已 確 定 罰 鍰 存 否 之 執 行 依 據 。 且 司 法 院 三 十 四 年 六 月 六 日 院 解 字 第 二 九 一

一 號 ： 「 法 院 依 財 務 法 規 科 處 罰 鍰 之 裁 定 確 定 後 ， 未 執 行 前 ， 被 罰 人 死 亡 者 ， 除 法 令

有 特 別 規 定 外 ， 自 不 能 向 其 繼 承 人 執 行 。 」 亦 曾 解 釋 在 案 。 該 部 雖 另 引 據 法 務 部 七 十

五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法 （ 七 五 ） 參 字 第 七 六 七 六 號 及 八 十 一 年 三 月 四 日 律 字 第 ○ 二 九 九 八

號 函 釋 ， 惟 細 譯 該 二 函 文 之 內 容 ， 並 未 能 發 現 該 部 曾 解 釋 已 確 定 罰 鍰 處 分 之 性 質 已 由

一 身 專 屬 性 ， 轉 化 為 財 產 性 。  

綜 上 ， 財 政 部 既 無 法 律 依 據 ， 又 無 視 司 法 機 關 之 解 釋 ， 逕 以 函 釋 認 定 已 確 定 罰 鍰

為 公 法 上 之 租 稅 債 務 ， 進 而 對 繼 承 人 之 固 有 財 產 強 制 執 行 ， 有 違 有 違 憲 法 第 十 九 條 租

稅 法 律 主 義 之 本 旨 （ 參 照 司 法 院 釋 字 第 三 六 七 、 四 一 五 、 四 七 八 號 等 解 釋 ） ， 誠 有 違

失 。  

二 、 財 政 部 就 本 件 罰 鍰 雖 函 復 本 院 表 示 ， 該 部 已 變 更 見 解 ， 不 再 對 繼 承 人 固 有 財 產 強 制 執

行 ， 惟 仍 將 依 據 行 政 執 行 法 第 十 五 條 之 規 定 ， 對 違 規 行 為 人 之 遺 產 強 制 執 行 云 云 ， 無

視 司 法 機 關 之 解 釋 ， 洵 有 違 誤 。  

按 法 務 部 行 政 執 行 署 法 規 及 業 務 諮 詢 委 員 會 九 十 一 年 八 月 二 十 七 日 第 二 十 五 次 會

議 之 決 議 ： 「 義 務 人 於 行 政 處 分 作 成 後 死 亡 ， 具 一 身 專 屬 性 之 公 法 上 金 錢 給 付 義 務 （ 如

行 政 罰 鍰 ） ， 不 得 為 繼 承 之 標 的 ， 除 被 繼 承 人 遺 有 遺 產 ， 得 依 行 政 執 行 法 第 十 五 條 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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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 逕 對 其 遺 產 執 行 外 ， 執 行 機 關 不 得 就 其 繼 承 人 之 固 有 財 產 為 執 行 。 」 財 政 部 就 本 件

罰 鍰 即 引 據 該 決 議 之 見 解 ， 於 九 十 一 年 十 月 九 日 函 令 彰 化 縣 稅 捐 稽 徵 處 不 得 再 對 違 規

行 為 人 之 繼 承 人 之 固 有 財 產 強 制 執 行 ， 而 應 對 違 規 行 為 人 之 遺 產 強 制 執 行 ； 嗣 該 部 於

九 十 二 年 三 月 十 七 日 函 復 本 院 表 示 ， 該 部 已 變 更 見 解 （ 台 財 稅 字 第 ○ 九 二 ○ ○ 一 一 四

七 二 號 函 ） 。  

惟 查 行 政 執 行 法 第 十 五 條 規 定 ： 「 義 務 人 死 亡 遺 有 財 產 者 ， 行 政 執 行 處 得 逕 對 其

遺 產 強 制 執 行 。 」 其 立 法 目 的 在 於 ： 義 務 人 遭 移 送 執 行 後 ， 為 貫 徹 行 政 目 的 ， 迅 速 執

行 起 見 ， 行 政 執 行 處 得 逕 對 其 遺 產 強 制 執 行 ， 執 行 程 序 並 不 因 義 務 人 死 亡 而 停 止 。 該

條 文 之 規 定 意 旨 係 仿 財 務 案 件 處 理 辦 法 第 三 十 七 條 ： 「 納 稅 義 務 人 或 受 處 分 人 死 亡 遺

有 財 產 者 ， 法 院 應 對 其 遺 產 強 制 執 行 。 」 之 規 定 （ 八 十 三 年 一 月 十 四 日 廢 止 ） ； 另 強

制 執 行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亦 有 類 似 之 規 定 （ 強 制 執 行 開 始 後 ， 債 務 人 死 亡 者 ， 得 續 行 強

制 執 行 。 ） 惟 該 等 規 定 均 僅 係 就 「 應 先 執 行 之 標 的 」 或 「 執 行 程 序 」 所 設 之 程 序 上 特

別 規 定 ， 尚 難 據 以 為 認 定 實 體 法 上 公 法 上 金 錢 給 付 義 務 之 存 否 或 範 圍 之 依 據 ， 甚 或 作

為 已 確 定 罰 鍰 之 執 行 依 據 。 蓋 倘 認 為 該 條 文 可 作 為 認 定 實 體 法 上 公 法 上 金 錢 給 付 義 務

之 依 據 ， 則 再 進 一 步 自 該 條 文 之 文 義 解 釋 觀 之 ， 公 法 上 金 錢 給 付 義 務 即 應 限 定 僅 得 對

義 務 人 之 遺 產 強 制 執 行 ， 則 租 稅 債 務 即 非 繼 承 之 標 的 ， 應 不 得 對 繼 承 人 之 固 有 財 產 執

行 才 是 。  

又 查 司 法 院 二 十 八 年 九 月 二 十 三 日 院 字 第 一 九 二 四 號 解 釋 ： 「 匿 報 契 價 之 責 任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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既 屬 於 死 亡 之 甲 ， 除 甲 之 繼 承 人 仍 應 照 章 補 稅 外 ， 自 不 應 再 行 處 罰 。 」 義 務 人 死 亡 ，

已 無 從 感 受 處 罰 之 痛 苦 ， 既 無 法 達 到 法 律 規 範 所 設 計 之 行 政 目 的 ， 自 無 繼 續 制 裁 之 必

要 。  
據 此 ， 已 確 定 罰 鍰 得 否 對 義 務 人 之 遺 產 執 行 ， 應 另 有 實 體 法 上 之 依 據 。 財 政 部 無

視 司 法 機 關 之 解 釋 ， 逕 行 引 據 行 政 執 行 法 第 十 五 條 之 規 定 作 為 已 確 定 罰 鍰 之 執 行 依

據 ， 洵 有 違 誤 。  

三 、 財 政 部 另 表 示 ， 罰 鍰 與 罰 金 既 均 係 對 行 為 人 或 義 務 人 之 制 裁 ， 宜 持 相 同 處 理 ， 應 得 對

違 規 行 為 人 之 遺 產 強 制 執 行 云 云 （ 同 台 財 稅 字 第 ○ 九 二 ○ ○ 一 一 四 七 二 號 函 ） ， 有 違

「 處 罰 法 定 主 義 」 ， 亦 有 違 誤 。  

按 罰 鍰 處 分 涉 及 人 民 權 利 之 限 制 ， 其 處 罰 之 構 成 要 件 及 法 律 效 果 ， 應 由 法 律 定 。

若 法 律 授 權 以 命 令 為 補 充 規 定 者 ， 授 權 之 目 的 、 內 容 及 範 圍 ， 應 具 體 明 確 ， 然 後 據 以

發 布 命 令 ， 始 符 憲 法 第 二 十 三 條 以 法 律 限 制 人 民 權 利 之 意 旨 ， 司 法 院 釋 字 第 三 一 三 、

三 九 ○ 、 三 九 四 、 四 ○ 二 號 等 解 釋 在 案 。 有 關 刑 事 責 任 之 罰 金 之 執 行 ， 依 據 刑 事 訴 訟

法 第 四 百 七 十 條 第 三 項 之 規 定 ， 雖 得 就 受 刑 人 之 遺 產 執 行 。 惟 行 政 機 關 所 為 罰 鍰 處 分

係 對 違 反 行 政 法 上 義 務 者 ， 依 法 處 罰 ， 追 究 其 違 規 行 為 之 行 政 上 責 任 。 罰 金 與 罰 鍰 雖

皆 係 追 究 違 法 或 違 規 行 為 之 責 任 ， 惟 前 者 為 刑 事 責 任 ， 後 者 為 行 政 責 任 ， 不 僅 二 者 所

負 責 任 ， 並 非 同 疇 ， 且 有 關 責 任 之 追 究 處 罰 ， 不 得 比 附 援 引 、 類 推 適 用 ， 乃 法 治 國 家

之 基 本 理 念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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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 事 訴 訟 法 第 四 百 七 十 條 第 三 項 之 立 法 理 由 指 出 受 刑 人 死 亡 後 ， 得 否 就 其 遺 產 執

行 ， 學 說 及 其 立 法 例 不 同 ， 故 以 明 文 定 之 。 有 關 行 政 上 責 任 之 追 究 處 罰 ， 亦 應 有 明 確

之 法 律 依 據 或 授 權 ， 始 可 為 之 。  
因 此 ， 財 政 部 在 法 無 明 文 或 授 權 規 定 下 ， 將 刑 事 訴 訟 法 有 關 罰 金 執 行 之 規 定 作 為

一 般 法 律 原 則 或 是 法 理 ， 加 以 援 用 ， 或 據 以 類 推 適 用 於 罰 鍰 之 執 行 ， 即 有 違 「 處 罰 法

定 主 義 」 ， 亦 有 違 誤 。  

四 、 末 查 財 政 部 雖 於 九 十 一 年 十 月 九 日 函 令 彰 化 縣 稅 捐 稽 徵 處 不 得 再 對 違 規 行 為 人 之 繼 承

人 固 有 財 產 強 制 執 行 ， 僅 得 就 違 規 行 為 人 之 遺 產 強 制 執 行 。 惟 查 彰 化 縣 稅 捐 稽 徵 處 於

九 十 一 年 十 二 月 四 日 函 復 本 院 時 仍 表 示 ， 被 繼 承 人 潘 劉 秀 蘭 女 士 生 前 土 地 增 值 稅 違 章

欠 稅 ， 繼 承 人 自 應 依 民 法 第 一 千 一 百 四 十 八 條 及 稅 捐 稽 徵 法 第 十 四 條 規 定 ， 承 受 被 繼

承 人 財 產 上 之 一 切 權 利 、 義 務 ， 就 未 清 繳 之 土 地 增 值 稅 ， 負 繳 納 義 務 云 云 （ 彰 稅 法 字

第 ○ 九 一 ○ 一 四 三 八 七 七 ○ 號 函 ） ； 彰 化 縣 稅 捐 稽 徵 處 並 就 本 件 罰 鍰 處 分 逕 對 違 規 行

為 人 之 繼 承 人 移 送 強 制 執 行 ， 顯 見 財 政 部 雖 稱 已 變 更 見 解 ， 惟 既 未 通 令 所 屬 各 機 關 據

以 辦 理 ， 亦 未 能 督 飭 彰 化 縣 稅 捐 稽 徵 處 切 實 執 行 ， 自 行 政 督 導 及 執 行 效 能 之 層 面 觀 之 ，

亦 有 失 當 。  

綜 上 論 結 ， 依 法 處 罰 係 民 主 法 治 國 家 之 基 本 原 則 ， 行 政 罰 為 涉 及 人 民 自 由 或 權 利 之 處

罰 ， 自 應 本 於 「 處 罰 法 定 主 義 」 為 之 。 罰 鍰 處 分 確 定 後 ， 義 務 人 死 亡 ， 得 否 繼 續 執 行 ， 雖

無 法 律 明 文 規 定 ， 學 說 上 容 有 不 同 見 解 ， 惟 司 法 機 關 已 有 解 釋 可 資 遵 循 。 本 件 土 地 增 值 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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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 違 章 罰 鍰 ， 財 政 部 以 函 釋 之 方 式 逕 行 認 定 已 確 定 之 行 政 罰 鍰 為 公 法 上 之 租 稅 債 務 ， 或 依

據 行 政 執 行 法 第 十 五 條 規 定 ， 或 類 推 適 用 刑 事 訴 訟 法 有 關 罰 金 之 執 行 之 規 定 ， 而 移 送 相 關

執 行 處 強 制 執 行 ， 皆 有 違 憲 法 第 十 九 條 租 稅 法 律 主 義 之 本 旨 ， 嚴 重 侵 害 人 民 之 權 益 ， 核 有

違 失 ， 爰 依 監 察 法 第 二 十 四 條 之 規 定 ， 提 案 糾 正 。  

 

提 案 委 員 ： 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五 月 二 十 六  日  

附 件 ： 本 院 九 十 一 年 九 月 二 十 四 日 （ 九 一 ） 院 台 調 壹 字 第 ○ 九 一 ○ 八 ○ ○ 六 八 四 號 函 。  


